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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2023年2月24日舉行的2023年

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2023年第一次A股類別

股東會議及2023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議的

投票表決結果及選舉非獨立董事

茲提述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2月9日的通函（「該
通函」）、2023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臨時股東大會」）通告及H股類別
股東會議通告（「該等通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2023年2月24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西區西芯大道18號本公司會議室相繼舉行臨時股東
大會以及A股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統稱「該等會議」）。該等會議上概無
提呈任何新決議案，載於該等通告的所有決議案在無任何修改的情況下，
獲會上的股東及擁有投票權之授權股東代理人以投票（現場投票及網絡
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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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等會議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118,807,797股（包括2,778,807,797

股A股及340,000,000股H股）。概無本公司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該等
會議但須就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概無股東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該
等會議放棄就決議案投票。概無股東於該通函中表示擬於各該等會議
上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或放棄投票。

本 公 司 董 事 張 彥 軍 先 生 擔 任 該 等 會 議 主 席 並 主 持 該 等 會 議，本 公 司 

部分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見證律師及點 票監察員列席了該等會議。

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被委任為該等會議的點票監察員，並由見證律師、
本公司股東代表與監事代表共同負責計票及監票。北京金杜（成都）律師
事務所律師出席及見證該等會議，並出具法律意見書如下：(i)該等會議
的召集及召開程序符合《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中國境內法律、行政法規、
《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出席本次股東大會的人員和召集
人的資格合法有效；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式和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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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股東大會投票結果

出席臨時股東大會（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的股東及授權股東代理人共27人，
合 共 持 有 股 份 1,868,571,659股，約 佔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總 數 的 59.913011%，
其 中：A股 股 東 所 持 股 份1,777,779,132股，約 佔 有 表 決 權 股 份 總 數 的
57.001882%，H股股東所持股份 90,792,527股，約佔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2.911129%。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第 2.01項決議
案以累積投票方法表決。投票結果如下：

非累積投票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回購註銷部份限
制性股票的議案。

1,864,010,859

99.755921%

1,780,000

0.095259%

2,780,800

0.148820%

1,868,571,659

由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票數表決贊成第 1項特別決議案，第 1項決議案作為特別決議案獲
正式通過。

累積投票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

席會議有效

表決權的比

例(%)

是否當選

2.00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2.01 選舉宋致遠為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成員的議案

1,857,356,901 99.399822% 是

由於超過一半的票數表決贊成第2.01項普通決議案，第2.01項決議案作為普通決議案獲
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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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類別股東會議投票結果

出席A股類別股東會議（現場投票及網絡投票）的A股股東及授權股東
代理人共26人，合共持有1,777,779,132股A股，約佔有表決權A股總數的
63.976326%。

於A股類別股東會議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投票結果
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回購註銷部份限
制性股票的議案。

1,777,745,332

99.998099%

29,000

0.001631%

4,800

0.000270%

1,777,779,132

H股類別股東會議投票結果

出席H股類別股東會議（現場投票）的H股東及授權股東代理人共1人，合
共持有90,792,527股H股，約佔有表決權H股總數的 26.703684%。

於H股類別股東會議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均以投票方式表決，投票結果
如下：

特別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的百分比）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棄權

1. 審議及批准回購註銷部份限
制性股票的議案。

86,265,527

95.013907%

1,751,000

1.928573%

2,776,000

3.057520%

90,792,527

有關上述決議案詳情，請參閱該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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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非獨立董事

於臨時股東大會上選舉宋致遠先生為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之普通
決議案獲正式通過，任期自2023年2月24日起至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任
期屆滿為止。宋先生將不會在本公司領取任何報酬。

宋致遠先生的簡歷，請參閱通函。於本公告日期，該等簡歷並無任何變化。
截至本公告日期，除上通函所披露外，宋致遠先生確認彼：(i)與本公司
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係；(ii)並無
於本公司或本集團的其他成員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iii)於過去三年
並無在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擔任
任何董事職務；(iv)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的任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中並
無擁有或視為擁有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定義的
任何權益；及 (v)概無與其委任有關的其他事宜須請股東垂注或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13.51(2)(h) 至 (v)條予以披露。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龔丹

公司秘書

中國‧四川省‧成都
2023年2月24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俞培根、張彥軍、劉智全、張繼烈及宋致遠

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登清、黃峰及馬永強


